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 

                                             专项审核报告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 第 1 页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2248 号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在审计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对后附赣锋锂业编制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表》及附注、《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表》（以下简称两张报表）实施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对两张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与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和公允列报两

张报表，并负责设计、实施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两张报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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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一）赣锋锂业编制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

益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

公允反映了赣锋锂业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非经常性

损益情况； 

（二）赣锋锂业编制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

益率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公允反映

了赣锋锂业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专项报告仅供赣锋锂业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用，并

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表 

 

编制单位：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计算基数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64,365,096.17 21.67 125,154,019.34 7.86 85,727,369.95 6.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474,162,941.69 22.13 106,496,170.41 6.69 73,608,307.35 5.47 

 

法定代表人：李良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满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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